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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31       债券代码：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11凌钢债 

编    号：临 2016-005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

本1,259,583,0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派

发股票股利1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 

 2016年3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201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提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司控股股东凌源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钢集团”）未来6个月内没有减持计划。 

 

一、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主要内容 

2016年3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拟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1,259,583,06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派发股票股利1股（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 

二、股东提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情况及理由 

（一）2016年3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向公司书面提交了《关于凌

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 

（二）凌钢集团鉴于公司在行业中的股本规模偏小，与公司的生产能力不相

匹配，影响公司的市场形象和产品销售，及公司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较高等

因素，在充分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和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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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情况下，作出该项提议。 

（三）凌钢集团声明：至本提议提交之日前6个月内所持公司股份未发生变

动，未来6个月内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四）凌钢集团承诺：如董事会同意将该项提议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将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三、董事会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情况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1、目前，公司的粗钢生产能力位于行业前三分之一水平，而公司目前的总

股本为12.6亿股，在31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中排第24位，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与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生产规模极不匹配。通过大比例送转股份，增加公司的注册

资本，有利于快速提升公司的市场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2、公司在产品销售投标过程中，注册资本金是一个重要的评标指标。通过

大比例送转股份，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有利于公司产品的投标中标，有利于

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较高，具备实施大比例送转的条件。通

过大比例送转股份，可充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诉求，共享公司经营成果和股票增

值升值，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为公司转型升级、多元化发

展创造有利条件。 

4、本次大比例送转股份后，不会对公司的流动资金和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

响。 

因此，公司全体董事一致认为，凌钢集团提议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广大投资者合理诉求基础上提

出来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理可行。 

（三）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投赞成票的持股董事张振勇、郝志强、沈洵、

卢亚东、何志国明确承诺，将在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时投赞成票。 

四、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一）公司董事及凌钢集团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之前6个月内所持股份未

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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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未来6个月的增减持计划 

1.截止目前，公司未收到董事增减持股份通知。 

2. 凌钢集团声明：至本提议提交之日前6个月内所持公司股份未发生变动，

未来6个月内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五、 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2015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提议股东凌钢集团现持有公司股份431,473,2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26%，虽然其已承诺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但鉴于其持股比例低于50%，该项议案仍存在被股东大会否决的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2015年12月10日，公司向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宏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分别非公开发行股份250,569,476股、91,116,173

股和113,895,216股，共计455,580,865股，上述股份的限售期为36个月。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804,002,200股变更为1,259,583,065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04,002,2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55,580,865股。 

（三）高送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

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4日  

 


